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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政策解读不充分，给

人“政府不管了”的印象

齐鲁晚报：最近以房养老
话题引发了很大争议，您关注
到没有？

柴效武：是的，可以说像一
枚重磅炸弹一样。这次的争议
和2006年那次还不太一样，当
时我参与起草、由时任建设部
科学技术司司长赖明在全国

“两会”上做的以房养老提案，
也曾引起过很大争论。

有争论是很正常的，但这次
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的争论
中，除了支持声和质疑声，还有
一部分攻击以房养老模式的声
音。有人讲这种模式是“灭绝人
性”，是“谬论”。

齐鲁晚报：为什么有人会觉
得以房养老是“灭绝人性”的？

柴效武：当然不是“灭绝人
性”。以房养老模式只是对我国
养老体系的有益补充，是增加养
老资源。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推卸
养老责任，也不能取代儿女养老
的地位，根本不是一回事。

而且，一套价值100万元的
房产，在老人60岁时参加倒按
揭，假设这位老人80岁去世，按
照5%的贴现率，在这20年的时间
里，每月可领取2000元左右。在
基本的养老保障基础上，加上这
些钱，确实可以改善老人的生活
质量。

齐鲁晚报：那么在您看来，
以房养老模式为何会引起争议
甚至被妖魔化？

柴效武：因为这一模式是对
我国传统养老观念的一种冲击。
传统上，我国一直存在养儿防
老、遗产继承的观念，而以房养
老是“自己养自己”，同时又把可
以作为遗产的房产提前变现，这
就相当于把养儿防老和遗产继
承的观念一刀切断。初次提出以
房养老模式时，它作为一种新鲜
事物，一定会引发争议。

而这次国务院印发《意见》
后，因为解读得不充分，很多人
形成了一种“政府不管了”的印
象。从更深的层面来讲，以房养
老这一模式，集中了房子、养老
这两大社会焦点问题。而对这两
大社会焦点问题本来就带有情
绪的人，再加上“政府不管了”的
印象，才招致了对以房养老模式
的反感甚至攻击。

舆论反对的是“倒

按揭”，不是以房养老

齐鲁晚报：但此前以房养老
模式的试点工作并不成功。

柴效武：大家要区分两个概
念：“倒按揭”和以房养老。《意
见》中提及的是“老年人住房反
向抵押养老保险”，实际上指的
是“倒按揭”，也就是反向抵押贷
款。实际上，这次大家反对的是

“倒按揭”，不是以房养老。
前几年“倒按揭”的试点工

作确实做得不成功，但像售房
养老、租房养老等其他以房养
老的方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
家庭接受。

齐鲁晚报：它们有什么区
别？

柴效武：一位老人如果除了
拥有一套住房外，没有或缺乏其
他养老金来源，可以选择将房子
抵押给金融机构或其他专门机
构，每月从该机构领取一定数额
的生活费，用于晚年改善生活之
需，在他(她)去世后，这套房子
就归该机构所有或处置，这就是

“倒按揭”。
而以房养老是将住房这种不

动产，通过某种制度安排实现价值
流动，可以对家庭的养老保障事宜
发挥相应功用的养老模式。以房养
老模式的实现方法多种多样，包括

“倒按揭”、房产养老寿险、房产置
换、房产租换等30多种，虽然“倒按
揭”是比较典型的一种，但两个概
念绝不是等同的。

除风险监管，“倒按

揭”需政策配合和保障

齐鲁晚报：“倒按揭”试点工
作不成功的原因在哪里？

柴效武：原因多种多样，如
产品设计形式单一，没有考虑老
年人多种情形做多方面、多样化
设计；产品设计内容只考虑技术
层面，未能顾及相关的伦理法律
民俗等多种效应；事先未做市场
调查，没有较好的理论探讨；产
品推出前未找专家论证评审，贸
然推出，缺陷问题一大堆等等。

齐鲁晚报：看来要推广这一
模式还需要解决很多问题。

柴效武：确实，要完善这一
模式，工作量很大，问题纷繁复
杂。包括评估、监管、产品设计、
政策措施、中介服务等许多在试
点中暴露的问题，都有待解决。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我国金
融保险机构与运营机制已相当
健全，风险防范预警机制也逐渐
完善，能够承担开办“倒按揭”业
务的重任。另外，“倒按揭”业务
在国外几个经济发达国家已经
有较长的开办历史，有大量资料
和经验可供借鉴。

另外，在养老问题上，还需
要大家进一步解放思想。其实，
就像人们对待手机一样。以前手
机就是用来打电话、发短信的，
后来逐渐延伸出像娱乐、社交等
多种功用。现在，“房子是用来居
住的，不是用来养老的”这种观
念，也需要人们慢慢打破。

齐鲁晚报：但据了解，作为
起源地的荷兰，“倒按揭”也不是
主要的养老方式。

柴效武：当时这种模式是荷
兰政府为解决住房问题而推出
的措施，而“倒按揭”真正应用于
养老并逐渐走向成熟是在美国。

美国当初开办这项业务时，也
走了比较多的弯路，许多不良机构

试图借机以很低的价格收购老人
的房产，使得众多老人对此业务心
存疑虑。1989年，美国国会特别颁
布文件，对此业务给予特殊办法。
如具体的贷款业务开办中，按照
老人的收入高低和房产价值做
出区分，对收入和房产价值低于
某一标准的穷人，专门给予财政
贴息、机构经营亏损兜底等有力
举措，而对收入较高、房产价值
较大的富人，则不给予任何特殊
优惠。同时规定开办本项业务的机
构的资质，对不良机构的非法行为
给予专门打击。

经过数十年的惨淡运营，这一
金融产品已经被美国民众广泛接
受。2000年，美国金融机构办理了
6000余份业务，而到2007年这一指
标就达到10万余例。迄今为止，美
国开办这方面业务的案例已经达
到近百万，其中近90%的业务都是
本世纪以来所开办。在美国的带动
下，英法德澳加日等经济发达国家
纷纷开办了这一业务，都取得了很
好的成绩。

齐鲁晚报：美国经验的可借
鉴之处在哪里？

柴效武：除了对风险的监管
之外，“倒按揭”是需要一整套政
策配合和保障的。

房价泡沫破裂会波

及以房养老

齐鲁晚报：既然像“倒按揭”
这样的以房养老模式有这么多
问题需要解决，那您认为目前推
广以房养老的时机到了吗？

柴效武：这其实是一个客观
需要。我国人口老龄化、高龄化
趋势加快，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
预测结果，到2045年，60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多，而独
生子女政策的负面效应正显现
出来，单靠儿女和货币已经难以
再解决养老问题。而我国养老资
源又出现了严重短缺，在养老保
障上存在很高的欠账。这就需要
找到新的养老方式作为补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家
庭最大的财产是人力，因此“养
儿防老”是当时的核心观念，但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家庭
的财富积累逐渐增多，“票子”逐
渐占据重要地位。如今，我国很
多家庭都有了自己的房子，且房
价日益增高，住宅资产已经成为

家庭的重要财富，动用这笔资源
担负养老重任，就是必要必须。

另外，我说过，以房养老并
不只有“倒按揭”一种方式。

齐鲁晚报：可不管以哪种方
式，以房养老的核心都是房产，
那么以房养老会不会随着房价
泡沫的破裂而破裂？

柴效武：住房是以房养老的
物质基础和价值载体，房价泡沫
的破裂会导致以房养老行为的
破裂，这是对的。但是我认为，房
价的整体性破裂在我国是不会
出现的。

因为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人
们也趋于追求更为舒适的居住
环境。此外，我国有数亿的农民
要进入城市，每年六七百万大学
毕业生，都将留在城市里工作，
很少有到农村生活工作的。再
者，中国的土地资源稀缺，通货
膨胀的推高、货币币值的持续下
跌等，这些都导致城市的房价持
续上涨而非下跌。

当然在某些城市，房价连年
炒作过高，泡沫过大，经济增长
势头失去支撑，出现房价大幅下
跌的现象也会出现。对此，在实
施以房养老模式的过程中，相关
部门应有所监控和关注。

齐鲁晚报：如此看来，政府
部门在以房养老中的参与也很
重要。

柴效武：是这样的，以房养
老是个系统工程，绝非保监会组
织，寿险公司简单出面研发推广
产品，就可以承担这一重任。它
需要由国务院牵头协调，国家发
改委、住房建设部、国土部、民政
部、老龄委、金融保险界、研究机
构乃至社会文化机构等各个方
面的协调配合。

齐鲁晚报：在这一模式成熟
之后，老年人在选择这些养老产
品时应该注意什么？

柴效武：需要强调的是，在
基本养老保障之外，不管是以房
养老还是其他的自主养老方式，
都像是自助餐一样。以房养老模
式的推出，目的在于如何改善老
年人的养老质量。所以，不管何
种产品，都要根据退休收入等多
种因素考虑，选择最适合自己，
也是自己心里最能接受的产品。

有一点不能否认，那就是老
年人需要的不仅是养老收入，更
需要情感关怀。从这个意义上
讲，子女养老永远是最好的方
式。

柴效武：

以以房房养养老老不不是是你你们们想想的的那那样样

仿佛一颗炸弹，9月
13日，国务院印发的《关
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
的若干意见》中的“开展
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
老保险试点”，瞬间在国
内舆论界引爆。这也引起
了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
授柴效武的再次关注。

柴效武在以房养老
及反向抵押贷款研究中
处于国内垄断性优势地
位，2 0 0 6年的全国两会
上，柴效武曾撰写并由全
国政协委员赖明提交的

“以房养老”提案，引起全
国各地广泛关注。这一模
式被柴效武形象地归纳
为“60岁前人养房，60岁
后房养人”。

在接受齐鲁晚报记
者专访时，柴效武表示，
尽管社会上出现了对以
房养老“妖魔化”的倾向，
但以房养老是必要的，也
是必须的。而现在一些民
众争议的，不是以房养老
模式，而是“倒按揭”。在
国家“保基本”的养老思
路前提下，以房养老是可
以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
的一种方式，也是对目前
养老体系的一种有益补
充。

9月26日晚，因国内舆论讨论热烈，柴效武把原本放于课程后半段的“以房养老”一课提前讲授。课间，有同学与柴效武讨论论以房养老。

养老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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